
　　人工智能时代著作权

合理使用制度的重塑

林 秀 芹 

内容提要：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对传统的合理使用制度提出了严峻挑战。从结构主义

整体观出发的研究表明，随着 ＡＩ学习和创作的发展，传统版权法的 “作者中心主义”

和严格的 “三步检验法”不能适应 ＡＩ技术变革的需要。为了促进创新和 ＡＩ技术的发
展，合理使用应当扩张并进行制度重塑。首先应以 “合理使用”这一术语替代 “限

制与例外”。其次，随着 ＡＩ创作的兴起、人类作者角色的淡出和作者的 “魅”，应

当重构版权保护与合理使用的关系，将合理使用提升至与版权保护比肩的地位。再

次，应当将为了 ＡＩ学习、创作使用版权作品纳入合理使用的范围，但如果 ＡＩ“输
出”的作品与原作品实质相似，则应当属于版权人的控制范围。最后，我国著作权法

应当采用灵活的、有弹性的合理使用立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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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人工智能 （ＡＩ）技术的普及和深入发展给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深刻的变化，标
志着人类历史上第四次技术革命的来临。如果说第一次以机器生产为代表的技术革命将人类从

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那么方兴未艾的 ＡＩ技术将大幅度解放人类的脑力劳动，并将给
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带来科幻般的变革。在创意产业中，以机器学习为标志的 ＡＩ技术已被
越来越多地用于创作诗歌、歌曲、绘画甚至撰写电影剧本。媒体公司使用 ＡＩ撰写新闻报道，
甚至以 “适当”的声音向相关受众报道突发新闻。各类运营商通过将成千上万的故事输入数

据库来对 ＡＩ进行语言、新闻和相关方面的 “培训”，以便 ＡＩ可以 “学习”获取新信息进而提

高 “创作”能力。ＡＩ在 “学习”和 “创作”过程中，需要 “阅读”和 “学习”大量的数据

作为 “素材”，包话许多受版权保护的作品，例如文字作品 （新闻稿、小说、诗歌等）、视频

或音乐文件、数据库摘录等。ＡＩ在 “学习”和 “创作”过程中，经常对大量作品进行复制、

修改和调整。这种大规模的使用方式对传统的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提出了严峻挑战。ＡＩ“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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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中对版权作品的大量使用是否构成侵权？抑或，这种使用是否涵盖于现有的合理使用之

中？对此，许多国家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作出了不同的回应。欧盟、日本等认识到了上述挑战，

通过新的立法增加 “数据挖掘的限制与例外” （以下简称 “ＴＤＭ例外”）为 ＡＩ的开发提供制
度供给，〔１〕美国则通过法院解释版权法中的合理使用为 ＡＩ发展开辟空间。〔２〕反观我国，
２０２０年完成的第三次著作权法修订采用至多是 “半封闭式”的限制和例外模式，制度空间有

限，且没有对 ＡＩ技术的发展需要作出回应，这给相关版权作品的使用和 ＡＩ技术开发带来了许
多不确定性和困难，也与我国 ＡＩ技术发展的现有规模和宏伟目标〔３〕极不相称。

　　本文从结构主义〔４〕“整体观”出发，论证传统版权法中的合理使用制度不能适应 ＡＩ带
来的技术革命，不能满足 ＡＩ创新和发展的需要，进而阐释 ＡＩ技术对合理使用的制度逻辑和伦
理基础的挑战，最后对合理使用制度的重塑提出具体建议。

　　结构主义是１９世纪兴起的一种人文社会科学广泛运用的方法论，其中心思想是整体性，
反对孤立看待事物的原子论，也不把事物当作事物各元素的简单相加，而是对事物的整体性进

行研究，认为整体对于部分来说具有逻辑上优先的重要性。因为任何事物都是一个复杂的统一

整体，其中任何一个组成部分的性质都不可能孤立地被理解，而只有把它放在一个整体的关系

网络中即把它与其他部分联系起来，才能被理解。结构主义力图使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也能像

自然科学一样达到精确化、科学化的水平。〔５〕依此，本文并不仅仅研究合理使用本身，而是

将版权法作为一个整体，并选择版权法的核心要素 “版权保护—合理使用”这一对平衡结构

作为考察对象，评估合理使用在促进技术创新中的位置及其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应然状态。

一、人工智能时代创作方式的变革及其对合理使用的挑战

　　ＡＩ创作是模仿人的神经网络的活动规律、利用深度神经网络来解决特征表达的一种学习
和创作过程。按照人工智能的工作原理，ＡＩ创作一般分为三层结构或三个阶段：第一，“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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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２０１９年 《单一数字市场版权指令》（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ＥＵ）２０１９／７９０）规定的 “数据和文本挖掘”，指的是旨在分

析数字形式的文本和数据以获得包括但不限于有关模式、趋势和相关性的信息的任何自动化分析技术，包括 ＡＩ
技术。参见 《指令》序言第８段及第２条第 （２）项。
Ｓｅｅ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Ｌ．Ｗ．Ｓｏｂｅｌ，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ｓＦａｉｒＵｓｅＣｒｉｓｉｓ，４１Ｃｏｌｕｍ．Ｊ．Ｌ．＆Ａｒｔｓ４５（２０１７）．索贝尔指出，美国
的合理使用法律解释学方法仍被认为不能满足 ＡＩ技术发展的需要。关于合理使用的研究，丹尼尔·杰维斯教授
认为１９７６年以来的四篇 “最佳文章”是：ＰｉｅｒｒｅＮ．Ｌｅｖａｌ，ＴｏｗａｒｄａＦａｉｒＵｓ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１０３Ｈａｒｖａｒｄ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１１０５
（１９９０）；Ｄ．Ｎｉｍｍｅｒ，“ＦａｉｒｅｓｔＯｆＴｈｅｍＡｌｌ”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ＦａｉｒｙＴａｌｅｓｏｆＦａｉｒＵｓｅ，６６Ｌａｗａｎｄ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２６３
（２００３）；ＷｉｌｌｉａｍＷ．ＦｉｓｈｅｒＩＩＩ，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ｔｈｅＦａｉｒＵｓｅＤｏｃｔｒｉｎｅ，１０１Ｈａｒｖａｒｄ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１６５９（１９８８）；ＷｅｎｄｙＧｏｒｄｏｎ，
ＦａｉｒＵｓｅａｓＭａｒｋｅｔＦａｉｌｕｒｅ：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ＢｅｔａｍａｘＣａｓｅａｎｄｉｔｓＰｒｅｄｅｃｅｓｓｏｒｓ，８２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１６００（１９８２）。ＳｅｅＤａｎｉｅｌＪ．Ｇｅｒｖａｉｓ，（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ｉｎｇ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Ａ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Ｐａｔｈｔｏ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
Ｒｅｆｏｒｍ，Ｃａｍｂｅｒｌｅｙ：ＥｄｗａｒｄＥｌｇａｒ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Ｉｎｃ．，２０１７，ｐ．３１４，ｎｏｔｅ１０９８．笔者认为，最全面的国别研究成果是：
Ｒｅｔｏ．Ｈｉｌｔｙ＆ＳｙｌｖｉｅＮéｒｉｓｓｏｎ（ｅｄｓ．），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ＡＳｕｒｖｅｙ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Ｂｅｒｌｉｎ：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１２。
２０１７年７月，国务院发布的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 （国发 〔２０１７〕３５号）提出，到 ２０３０年，中国要在
人工智能理论和应用方面总体上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成为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创新中心。

结构主义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ｉｓｍ）发端于１９世纪，由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 （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ｄｅＳａｕｓｓｕｒｅ）创立，经过维特根斯
坦、让·皮亚杰、拉康、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等人的继承与发展，已成为当代世界的重要思潮，并成为管理

学、政治学、法学等社会科学共同的研究方法。参见刘文献： 《著作权作者中心主义的哲学批判》，厦门大学

２０１５年博士学位论文，第６２页，第８０页以下；［瑞士］皮亚杰：《结构主义》，倪连生、王琳译，商务印书馆
１９８４年版。
同上引皮亚杰书，第６８页以下。



层”，即向 ＡＩ“输入”海量数据包括版权作品供 ＡＩ“阅读”“学习”。ＡＩ“学习”类似于人对
自然界和社会生活诸方面的观察和体验，输入的海量数据就如自然界或社会生活的片断。第

二，“隐含层”，即通过 “学习”消化海量投入材料的一个或多个隐含的神经网络结构，进而

归纳总结出一些模型和规则，即 ＡＩ通过神经网络算法创建规则。第三，“输出层”，即通过神
经网络的作用，根据第二层总结出的模型和规则演绎创作出新的作品。为了提高深度神经网络

的训练效果，人们需要在神经元的连接方法和激活函数等方面作出相应的调整，不断地优化算

法。简言之，ＡＩ创作呈现 “学习—创建规则—创作”的三层结构。其中，第一层 “学习”和

第二层 “创建规则”是内在的、隐含的，原则上不与公众接触，而第三层 “创作”呈现出外

在的表达，能够被人们阅读、感知、欣赏。ＡＩ的进化与发展取决于三个要素：大数据、算法
和算力。〔６〕其中，海量的数据是 ＡＩ训练和学习的重要材料和基础，ＡＩ必须且只能通过海量
的学习、尝试，才能归纳总结出若干模型、风格与规则。海量数据之于 ＡＩ创作，就如无数的
语言词汇之于一部名篇巨著。

　　ＡＩ创作已有许多广为人知的成功范例。例如，《华盛顿邮报》的人工智能 Ｈｅｌｉｏｇｒａｆ通过人
机之间 “无缝交互”的系统，创作出很有见地的文章，且能够 “与时俱进”地写新闻报道。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当美国共和党的史蒂夫·金 （ＳｔｅｖｅＫｉｎｇ）在竞选中击败民主党的金·韦弗 （Ｋｉｍ
Ｗｅａｖｅｒ）时，Ｈｅｌｉｏｇｒａｆ报道：“共和党保留了对众议院的控制权，仅失去了少数席位；在许多
共和党领导人担心两位数的损失之后，命运发生了惊人的逆转。”〔７〕这篇文章既报道了共和

党的获胜，又描述了惊心动魄、精彩变幻的选举情势变化。它标志着 ＡＩ在新闻业的成功应用，
开启了人类历史上作品创作的新时代、新模式。Ｈｅｌｉｏｇｒａｆ在其诞生的第一年就发表了约８５０篇
文章。〔８〕美联社估计，人工智能可以帮助记者节约大约２０％的时间，并可以提高准确性。〔９〕

又如，美国高中生罗比·巴拉特 （ＲｏｂｂｉｅＢａｒｒａｔ）开发了一个 ＡＩ程序，该程序通过使用 ６０００
行凯恩·韦斯特 （ＫａｙｎｅＷｅｓｔ）的歌词来编写自己的说唱歌词。〔１０〕巴拉特的 ＡＩ艺术家使用两
个神经网络的算法来创建 ＡＩ艺术作品：一个称为生成器，一个称为鉴别器。巴拉特将大量绘
画或歌词提供给生成器 “学习”，然后生成器基于这些作品创建规则，以生成自己的作品。〔１１〕

最终的 ＡＩ作品可能很美，也可能不美；有时与现有作品不同，有时与现有作品高度相似。类
似地，一个名为 “下一个伦勃朗”的 ＡＩ软件运用深度学习算法以及面部识别系统，对荷兰画
家伦勃朗的３４６件作品进行了分析之后，生成了具有伦勃朗风格的新画作。〔１２〕该 ＡＩ输出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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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英］卡鲁姆·蔡斯：《人工智能革命：超级智能时代的人类命运》，张尧然译，机械工业出版社 ２０１７年
版，第１０页以下。
ＷＩＲＥＤ，ＷｈａｔＮｅｗｓＷｒｉｔｉｎｇＢｏｔｓＭｅａｎｆｏｒ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ｏｆ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ｗｉｒｅｄ．ｃｏｍ／２０１７／０２／ｒｏｂｏｔｓ－ｗｒｏｔｅ－
ｔｈｉｓ－ｓｔｏｒｙ／，ｌａｓｔｖｉｓｉｔｅｄｏｎ２０２０－０７－１３．
ＮｉｃｏｌｅＭａｒｔｉｎ，ＤｉｄＡＲｏｂｏｔＷｒｉｔｅＴｈｉｓ？ＨｏｗＡＩＩｓＩｍｐａｃｔｉｎｇ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ｆｏｒｂｅｓ．ｃｏｍ／ｓｉｔｅｓ／ｎｉｃｏｌｅｍａｒｔｉｎ１／２０１９／
０２／０８／ｄｉｄ－ａ－ｒｏｂｏｔ－ｗｒｉｔｅ－ｔｈｉｓ－ｈｏｗ－ａｉ－ｉｓ－ｉｍｐａｃｔｉｎｇ－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１６２６６ａａ１７７９５，ｌａｓｔｖｉｓｉｔｅｄｏｎ２０２０－０７－１８．
同上。

ＤａｖｅＧｅｒｓｈｇｏｒｎ，ＡＷｅｓｔＶｉｒｇｉｎｉａＴｅｅｎＴａｕｇｈｔＨｉｍｓｅｌｆＨｏｗｔｏＢｕｉｌｄＡＲａｐｐｉｎｇＡＩＵｓｉｎｇＫａｎｙｅＷｅｓｔｌｙｒｉｃｓ，ｉｎＱｕａｒｔｚ，Ｍａｒｃｈ
１７，２０１７，ｈｔｔｐｓ：／／ｑｚ．ｃｏｍ／９２００９１／ａ－ｗｅｓｔ－ｖｉｒｇｉｎｉａ－ｔｅｅｎ－ｔａｕｇｈｔ－ｈｉｍｓｅｌｆ－ｈｏｗ－ｔｏ－ｂｕｉｌｄ－ａ－ｒａｐｐｉｎｇ－ａｉ－ｕ
ｓｉｎｇ－ｋａｎｙｅ－ｗｅｓｔ－ｌｙｒｉｃｓ／，ｌａｓｔｖｉｓｉｔｅｄｏｎ２０２０－０７－０８．
ＪｏｅＤｗｏｒｅｔｚｋｙ，Ｑ＆Ａ：ＲｏｂｂｉｅＢａｒｒａｔｏｎ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ｔｏＣｒｅａｔｅＡｒｔ，ｉｎＴｈｅ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Ｄａｉｌｙ，Ｊｕｎｅ１２，２０１８，ｈｔ
ｔｐｓ：／／ｗｗｗ．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ｄａｉｌｙ．ｃｏｍ／２０１８／０６／１２／ｑａ－ｒｏｂｂｉｅ－ｂａｒｒａｔ－ｏｎ－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ｔｏ－ｃｒｅａｔｅ－ａｒｔ／，ｌａｓｔ
ｖｉｓｉｔｅｄｏｎ２０２０－０７－０８．
ＳｔｅｖｅＳｃｈｌａｃｋｍａｎ，ＴｈｅＮｅｘｔＲｅｍｂｒａｎｄｔ：ＷｈｏＨｏｌｄｓｔｈｅ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ｉ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Ａｒｔ，ｉｎＡｒｔＬａｗＪｏｕｒｎａｌ，Ａｐｒ．２２，
２０１６．



品模仿伦勃朗的独特风格，但在其他方面却是独一无二的原创绘画。再如，谷歌公司的 ＡＩ
“深脑”（ＤｅｅｐＭｉｎｄ）已经可以创作和表演大量文字、绘画、音乐等艺术作品，而 “深脑”的

开发和训练以 “学习”大量作品为基础。随着 ＡＩ技术的迅猛发展，ＡＩ创作还只是开始。国际
著名知识产权学者杰维斯指出：“可能几年后所有书籍都将是人工智能的产物，一首鲍勃·迪

伦 （ＢｏｂＤｙｌａｎ）风格的歌曲将是由 ＩＢＭ的 ＡＩ机器人 Ｗａｔｓｏｎ的儿子或女儿写的。”〔１３〕

　　人工智能是一场技术革命，将对数百年来与技术革命 “如影随形”的版权法提出重大挑

战。首先，随着人机结合的创作或 ＡＩ创作成为现实，ＡＩ能否作为著作权主体，ＡＩ生成的作品
能否获得版权保护？其次，传统版权法中 “版权保护—信息获取”的平衡是否需要重新构建？

ＡＩ学习、创作过程中需要使用大量的数据材料包括版权作品，这种使用是否属于合理使用？
关于第一个问题，理论界已有许多优秀成果，〔１４〕但是第二个问题受到的关注则严重不足。〔１５〕

本文聚焦于 ＡＩ创作中的合理使用问题。

二、现行合理使用制度的内涵及其在人工智能时代的适用困境

　　从版权法的结构来看，版权法是由版权人权利与合理使用共同构成的一个整体，其构成要
素一般包括：作者和其他权利人资格 （主体）、作品资格条件和范围 （客体）、版权的内容、

版权的合理使用、侵权的法律责任等。其中，“版权保护—合理使用”的矛盾和平衡一直是版

权法的核心，也是一个不断重新调整和构建的动态结构。在一定条件下，二者之间具有此消彼

长的效应。合理使用的扩张意味着对版权人控制权的限制，反之，合理使用的限缩意味着版权

的扩张。因此，欲考察合理使用的范围和界限，需要将 “版权保护—合理使用”作为一个整

体加以研究。在结构主义的整体观视角下，现行版权法的主导思想是 “作者中心主义”，而合

理使用被边缘化、低矮化。在此结构框架下，ＡＩ创作中使用作品的行为难以为合理使用所
涵盖。

　　 （一）合理使用制度的内涵与术语选择

　　合理使用泛指在特定情况下，法律允许他人自由使用享有版权的作品而不必征得权利人许
可的合法行为。〔１６〕至于合理使用〔１７〕是否需要向权利人支付报酬，因各国立法和使用的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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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前引 〔２〕，Ｇｅｒｖａｉｓ书，前言，第１０页。
参见吴汉东：《人工智能时代的制度安排与法律规制》，《法律科学》２０１７年第５期，第１２８页以下；王迁：《论
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在著作权法中的定性》，《法律科学》２０１７年第 ５期，第 １４８页以下；梁志文：《论人工智
能创造物的法律保护》，《法律科学》２０１７年第５期，第１５６页以下；易继明：《人工智能创作物是作品吗？》，
《法律科学》２０１７年第５期，第１３７页以下；熊琦：《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著作权认定》，《知识产权》２０１７年
第３期，第３页以下。
例如，吴汉东：《人工智能生成作品的著作权法之问》，《中外法学》２０２０年第 ３期，第 ６５３页 （该文对合理使

用问题有所讨论）。美国著名学者马克·莱姆利最近撰文指出，随着 “机器学习”和 ＭｕｓｅＮｅｔ等 ＡＩ运用的普及，
“机器复制”是否属于合理使用越来越不确定，大公司的 ＡＩ对版权作品的大规模使用很可能受到侵权指控、面
临高额赔偿风险。因此，为了促进 ＡＩ技术的顺利发展，需要将 “机器学习”明确归入合理使用的范畴。Ｓｅｅ
ＭａｒｋＡ．Ｌｅｍｌｅｙ＆ＢｒｙａｎＣａｓｅｙ，Ｆａｉｒ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９Ｔｅｘａｓ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７４３（２０２１）．
参见吴汉东主编：《著作权法》，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９６页。
合理使用具有广义和狭义两种不同的解释，狭义的合理使用是指不需经权利人许可、无需支付报酬的使用；而广

义的合理使用则包括狭义的合理使用与法定许可 （不需经权利人许可，但需支付报酬）。如无特别说明，本文采

广义的 “合理使用”概念。



情形而异。〔１８〕数十年来致力于研究合理使用制度的美国学者威廉·帕特里认为，“合理使用

就是未经同意、未经补偿的使用”。〔１９〕各国立法关于合理使用的名称术语不同，范围也有较

大差异，〔２０〕大体有三种模式。第一，在大陆法系国家，合理使用通常以 “著作权的限制和例

外”称之，立法上采用 “封闭性” “穷尽式”清单的模式。例如，２００１年欧盟 《信息社会版

权指令》第５条提出了一个共达２１项限制和例外的总清单，允许成员国在这个清单中选择规
定本国的限制和例外，但不能超出这个清单的范围。〔２１〕结果，欧盟版权法的限制与例外制度

由于过于严格、僵化，缺乏弹性和灵活性而备受诟病。〔２２〕第二，在美国称为 “合理使用”，

立法上采用 “四因素判断法 ＋列举清单”的模式。美国版权法第 １０７条规定了合理使用的四
个考量因素：（１）使用的目的和性质，包括该使用是出于商业目的还是非营利的教育目的；
（２）受版权保护的作品的性质； （３）与整个受版权保护作品相比所使用部分的数量和质量
（重要性）；（４）使用对版权作品潜在市场或价值的影响。由法院在个案中根据四个因素判断
具体行为是否属于合理使用。第三，在英国、澳大利亚等英联邦国家，则以 “合理对待”

（ｆａｉｒｄｅａｌｉｎｇ）称之。可见，不同国家选择不同的法律术语指称法律允许的 “未经权利人许可

的使用”。本文第三部分还将进一步论及，这些术语的选择不是漫不经心的、随意的、无意义

的，而是有着深刻的政治与政策意涵，应当慎重选择。

　　 （二）“作者中心主义”及其对合理使用的挤压效应

　　发端于１８世纪晚期法国的 “作者中心主义”对著作权法体系以至版权法体系均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构成了以 《伯尔尼公约》为轴心的传统版权法的 “底色”与 “基调”。“作者中心

主义”的核心思想是：作品来源于作者，作品是作者人格与精神的化身、延伸，因此作者应

有权对作品进行全面控制。康德的古典哲学与人格权学说是 “作者中心主义”的理论基础。

康德把人视为自然法则的制定者，尊崇人的意志自由，作为作者人格化身与延伸的作品亦应当

具有崇高的地位。〔２３〕在 “作者中心主义”的影响下，《伯尔尼公约》过度扩张复制权，进而

导致合理使用制度的 “结构残缺”与 “内容虚化”。

　　１．“作者中心主义”下复制权的不断扩张
　　 “复制”这一术语是版权法中最重要也是最复杂多变的概念，国际上对之一直没有明确

的统一定义。在１９６７年斯德哥尔摩会议修订前，《伯尔尼公约》没有关于复制权的一般规则，
更没有对复制权作明确定义。但是，《伯尔尼公约》的修订及随后的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

条约》（ＷＣＴ）、《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ＷＰＰＴ）的立法史〔２４〕表明，“复

制”概念呈不断扩张的态势。

　　１９６７年修订的现行 《伯尔尼公约》第９条对复制权作了内容十分宽泛的规定，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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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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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ｅＪａｎｅＣ．Ｇｉｎｓｂｕｒｇ，ＦａｉｒＵｓｅｆｏｒＦｒｅｅ，ｏｒ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ｂｕｔＰａｉｄ？，２９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Ｔｅｃｈ．Ｌ．Ｊ．１３８３（２０１４），ｈｔｔｐｓ：／／ｓｃｈｏｌａｒ
ｓｈｉｐ．ｌａｗ．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ｅｄｕ／ｆａｃｕｌｔｙ＿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ｐ／６９２；ＴｈｅＷｉｔｔｅｍＰｒｏｊｅｃｔ，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Ｃｏｄｅ，Ａｒｔ．５，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０，
ｗｗｗ．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ｃｏｄｅ．ｅｕ，ｌａｓｔｖｉｓｉｔｅｄｏｎ２０２０－０７－１０．
ＷｉｌｌｉａｍＦ．Ｐａｔｒｙ（ｅｄ．），ＰａｔｒｙｏｎＦａｉｒＵｓｅ，Ｅａｇａｎ：ＴｈｏｍｓｏｎＲｅｕｔｅｒｓ，２０２０，ｐ．４．
参见前引 〔２〕，Ｈｉｌｔｙ等编书。
参见李明德等：《欧盟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２９４页以下。
ＳｅｅＭａｒｔｉｎＳｅｎｆｔｌｅｂｅｎ，ＦｌｅｘｉｂｉｌｉｔｙＧｒａｖｅＰａｒｔｉａｌ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ＦｏｃｕｓａｎｄＣｌｏｓｅｄＳｙｓｔｅｍＦｅｔｉｓｈｉｓｍｉｎＣＪＥＵ，Ｐｅｌｈａｍ，ｈｔｔｐｓ：／／
ｌｉｎｋ．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ｃｏｍ／ｃｏｎｔｅｎｔ／ｐｄｆ／１０．１００７／ｓ４０３１９－０２０－００９４０－ｚ．ｐｄｆ，ｌａｓｔｖｉｓｉｔｅｄｏｎ２０２０－０７－２９．
参见前引 〔４〕，刘文献文，第４５页。
ＳｅｅＳａｍＲｉｃｋｅｔｓｏｎ＆ＪａｎｅＧｉｎｓｂｕｒｇ，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ａｎｄＮｅｉｇｈｂｏｕｒｉｎｇＲｉｇｈｔｓ：ＴｈｅＢｅｒｎｅ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ｄＢｅｙｏｎｄ，
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Ｃｈａｐｔｅｒ１３．



“（１）受本公约保护的文学艺术作品的作者，享有授权以任何方式和采取任何形式复制这些作
品的专有权利；（２）本联盟成员国法律得允许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复制上述作品，只要这种复
制不损害作品的正常利用也不致无故侵害作者的合法利益。”尽管 《伯尔尼公约》约文没有对

“复制”一词作出明确界定，但是奥地利政府在向斯德哥尔摩外交会议提交的基础提案中，建

议对 “复制”作如下定义：“以任何方式将作品进行有形的固定，通过此种固定方式，可以将

作品向公众间接传播。尤其是可以采取下述方式进行复制：印刷、绘画、雕刻、拍摄、铸造和

各种制作形象艺术和造型艺术的工艺方法，以及机械录制、以摄制电影的方法录制和磁性录

制。按照建筑作品的平面图或标准草图来施工，也构成复制。”〔２５〕由此可以认为，《伯尔尼公

约》没有对 “有形与无形复制”、“永久与临时复制”或者其他复制方式加以区分。〔２６〕

　　在 “作者中心主义”的影响下，《伯尔尼公约》中宽泛的复制权概念被进一步扩大解释，

包括 “所有和任何”“已知的和未知的”复制方式。克洛德·马苏耶在其权威著作 《〈伯尔尼

公约〉指南》中，对 《公约》第９条第１款规定的 “复制”一词解释道： “以任何方式或形

式”这种表述极为宽泛，足以包括所有的复制方法：打样、雕版印刷、石印、胶印和其他所

有的印刷方法，打字、照相复制，静电复制，机械或磁性录制 （磁盘、盒式带、磁带、摄影

胶片、缩微胶片等），以及其他所有已知的和未知的复制方式。这些观点在斯德哥尔摩外交会

议的简报中得到确认。〔２７〕

　　２．计算机 “输入”与 “输出”中的复制行为分析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随着计算机时代的来临，“复制权”被扩张解释为涵盖计算机 “输入”

与 “输出”中的复制，包括在计算机中存储作品。１９７１年伯尔尼联盟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讨论了因 “电子计算机及其他技术引发的问题”，当初面临的难题与当今 ＡＩ带来的问题高度
相似，即版权人在他人将其作品 “输入”到计算机系统时就有权实施控制，还是只有在计算

机系统 “输出”阶段才有权实施控制？当时的讨论以德国乌默教授的研究报告为基础，他认

为：无论采用何种手段，将作品 “输入”到计算机中的行为也构成复制。〔２８〕１９８２年，伯尔尼
联盟执行委员会会议建议：在计算机中存储作品构成复制，并对 “输入”作了如下定义：“输

入受保护的作品包括将作品复制到机器可读的有形载体上，以及将作品固定在计算机系统的存

储器中这两个行为。这些行为 （例如复制行为）应当被认为是受到版权国际公约 （《伯尔尼公

约》第９条第１款和 《世界版权公约》第 ４条之二）以及国内立法管辖的行为，因此应受到
作者的专有权的约束，需要事先取得版权权利人的授权方可行使。”〔２９〕

　　乌默教授提出的关于计算机技术中 “输入—输出”阶段版权作品复制的分析框架具有深

远的影响，在以后的国际公约论坛中讨论 “复制”行为涵盖的范围时，均以这个框架为基础。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随着计算机和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在有关 “数字议程”的版权问题的争论

中，复制权进一步扩张。在ＷＩＰＯ关于因特网版权公约的讨论过程中，沿袭 《伯尔尼公约》的

“作者中心主义”和与之相应的宽泛的复制理论，公约制定者对复制行为采取扩张的立场。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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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米哈依·菲彻尔：《版权法与因特网》上册，郭寿康、万勇、相靖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２００９年版，
第１２３页。
同上书，第１５４页以下。
同上书，第１２６页。
同上书，第１２８页以下。
同上书，第１３２页以下。



时负责 ＷＩＰＯ版权事务的助理总干事米哈依·菲彻尔总结道：“复制权不应仅仅用来涵盖存储
行为；在涉及传输行为时，它也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复制权应包括与复制有关的权利，包

括数字化、上传、下载以及制造离线的有形复制品，都构成复制；此外，临时复制也是复

制。〔３０〕但是，最后形成的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 （ＷＣＴ）没有明确将临时复制纳入
“复制”的范围。ＷＣＴ第１条规定：“在电子媒体中以数字形式存储受保护的作品，构成 《伯

尔尼公约》第９条意义下的复制。”依照上述理论推演，ＡＩ创作中的 “输入”使用和 “输出”

使用均会落入版权人宽泛的复制权的范围。

　　 （三）传统版权法中合理使用的从属地位与限缩解释

　　在国际层面，“三步检验法”成为制定版权限制与例外制度的唯一标准或者 “过滤器”。〔３１〕

《伯尔尼公约》第９条第 ２款、ＴＲＩＰＳ协定第 １３条、ＷＣＴ第 １０条均规定了 “三步检验法”，

具体是：（１）合理使用限于某些特殊的情况下；（２）不应与作品的正常利用相抵触；（３）不
得不合理地损害版权持有者的合法利益。《伯尔尼公约》中的 “三步检验法”是在 １９６７年斯
德哥尔摩会议上，作为对增加作者复制权的一种平衡手段而增订的。其背后的法理逻辑是：版

权保护是一个整体，由法律授予权利人的权利与对权利的限制和例外共同构成，因此，“随着

保护体系的基本规范越丰富并且所授予的权利越宽泛、全面，对某些例外与限制的需要就越强

烈，反之亦然”。〔３２〕此外，“三步检验法”的另一个目的在于为成员国特别是那些遵循民法传

统、倾向于在成文法中穷尽列举限制与例外的特殊情况的大陆法系国家提供一种更为 “灵活”

的立法模式。〔３３〕但是，“三步检验法”中采用了许多模糊不清的概念和表述，其内容有待于

实践的检验和明确化。

　　在２０００年涉及美国版权法第１１０条第５款的争端中，〔３４〕ＷＴＯ争端解决专家组对 “三步

检验法”作了严格解释。首先，关于 “某些特殊的情况下”，ＷＴＯ专家组参照 《牛津词典》

认为，“限制或例外”必须限制其应用的范围或只能适用于 “例外”情况，在定量和定性的意

义上都应当是狭窄的。〔３５〕这样，ＷＴＯ专家组将 “特殊情况”限缩为 “例外情况”，而且必须

是 “狭窄的”。这种简单、僵化的限缩解释遭到激烈的批评。杰维斯认为，对 “某些特殊的情

况下”应当采取目的导向的 “情境主义”（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ｓｍ）解释，而不是文本主义解释。〔３６〕另
一位国际版权法权威学者里基森也认为，“特殊的情况”有两层含义：（１）所涉及的使用必须
是为了一个明确的目的，而不能是一种宽泛的例外；（２）因为 “三步检验法”是立法者为了

达成权利保护与公共利益的平衡而设计的 “一般规则”，是以 “目的”为导向的，所以应当根

据 《公约》制定的背景、情景和目的进行综合解释。〔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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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６〕
〔３７〕

前引 〔２５〕，菲彻尔书，第１６２页以下。
ＳｅｅＤａｎｉｅｌＧｅｒｖａｉｓ，ＦａｉｒＵｓｅ，ＦａｉｒＤｅａｌｉｎｇ，Ｆａｉｒ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Ｅｆｆｏｒｔｓｔｏ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ｉｚｅ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ｔｏ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
５７Ｊ．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Ｓｏｃ’ｙＵ．Ｓ．Ａ．４９９，５０３（２００９－２０１０）．
参见前引 〔２５〕，菲彻尔书，第３７５页。
同上书，第４０７页。
ＷｏｒｌｄＴｒａｄ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１１０（５）ＯＦＴＨＥＵＳ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Ａｃｔ（２０００），ＷＴＯＤｏｃ．ＷＴ／
ＤＳ１６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ｗｔｏ．ｏｒｇ／ｅｎｇｌｉｓｈ／ｔｒａｔｏｐ＿ｅ／ｄｉｓｐｕ＿ｅ／１２３４ｄａ．ｐｄｆ，ｌａｓｔｖｉｓｉｔｅｄｏｎ２０２０－０７－１６．
同上引报告，第６．１０９节。
前引 〔３１〕，Ｇｅｒｖａｉｓ文，第５１４页。
ＳａｍＲｉｃｋｅｔｓｏｎ，ＴｈｅＢｅｒｎｅ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ＬｉｔｅｒａｒｙａｎｄＡｒｔｉｓｔｉｃＷｏｒｋｓ：１８８６－１９８６，Ｌｏｎｄｏｎ：Ｋｌｕｗｅｒ，１９８７，
ｐ．４８２．



　　其次，关于第二步 “不应与作品的正常利用相抵触”， 《伯尔尼公约》的立法历程表明，

其实质含义是 “所有具有或者可能具有重大经济或实际重要性的作品利用方式，都应当保留

给作者，对于这些作品利用方式，任何可能对作者的利益加以限制的例外都是不容许的”。〔３８〕

米哈依·菲彻尔还认为，《伯尔尼公约》中的 “正常”一词不仅是描述性的、经验性的，也是

“规范性的”，它涵盖了将与版权人进行经济竞争的使用方式。特别是在新技术出现的情况下，

当人们 （从经验主义的角度看）第一次使用这些新的方式时，很难认为这些方式是 “通常的”

“典型的”，但这些复制方式对版权人而言可能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也可能是 “正常”的。〔３９〕

ＷＴＯ专家组采纳了这种解释。〔４０〕

　　再次，关于第三步 “不得不合理地损害版权持有者的合法利益”，ＷＴＯ专家组认为，“合
法利益”是指 “法律所保护的利益”，即狭义上的合法利益。〔４１〕 对于 “不合理地损害”，

ＷＴＯ专家组采取了单纯功利主义的方法论，认为如果限制或例外导致或可能造成权利人收入
的不合理损失，则意味着对权利人的损害达到了 “不合理”的程度。这种方法忽略合理使用

制度的伦理与道德基础，忽略公共利益的需要，只对权利人的利益得失进行计算，会削弱合理

使用制度的正当性基础。米哈依·菲彻尔认为，“不得不合理地损害版权持有者的合法利益”

具有两个维度的考量：首先，是一种正当性、合道德性的公共政策考量，是价值先后顺位的

考量，当公共利益要求对权利人的利益进行一定的损害时，这种损害是正当的、应被允许

的；〔４２〕其次，是一种经济利益得失的考量。〔４３〕此外，“不得不合理”还意味着采用非自愿许

可的可能性。如果使用者支付适当的报酬 （如法定许可），就不会对权利人的合法利益造成不

合理损害。〔４４〕

　　笔者认为，１９６７年 《伯尔尼公约》以来的国际公约一直将版权保护与合理使用按主从关

系处理，合理使用被置于从属的、次要的地位，且其内容由于 “三步检验法”的立法技术缺

陷和过严的限缩解释而被进一步挤压和侵蚀。此外，“三步检验法”存在一个严重的缺陷，它

的文本表述抽离了合理使用制度背后的伦理基础和价值理性，对合理使用的正当性未置一词，

没有提供可具体操作的规则，也没有提供合理使用的宗旨或价值目标，像个 “虚空”的架子，

其内容需要从条约约文之外去寻找和解释。对此，杰维斯批评道，“三步检验法”使合理使用

成为 “不受管制的政策空间”。〔４５〕实质上，合理使用制度是在总结版权法数百年经验的基础

上确立的规范理性，具有丰富的内涵，体现了版权法在其诸多价值目标 （如保护作者、保护

公共利益、保障人权等）发生冲突时的一种解决路径，〔４６〕肯定了公共利益价值 （科学、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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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
〔３９〕
〔４０〕
〔４１〕
〔４２〕

〔４３〕
〔４４〕
〔４５〕
〔４６〕

前引 〔２５〕，菲彻尔书，第４１４页。
同上。

同前引 〔３４〕报告，第６．１７８节。
同上。

前引 〔２５〕，菲彻尔书，第４１４页以下；另参见前引 〔２４〕，Ｒｉｃｋｅｔｓｏｎ等书，第７５６页 （这两位作者也持相同观

点，认为合理使用意味着在某些情况下公共利益优先于版权人私权的必要性）。

前引 〔２５〕，菲彻尔书，第４１８页。
同上书，第４１６页以下。
前引 〔３１〕，Ｇｅｒｖａｉｓ文，第５０２页。
关于法的价值，参见卓泽渊：《法的价值论》，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５４５页以下。该书提出了解决法的价值
冲突的五个原则：遵从基本价值、坚持法定价值、考虑适当成本、追求最佳效益和实现补偿有余。这些原则对本

文具有借鉴意义。



育、平等、创新与人的全面发展）〔４７〕在一定条件下的优先地位。然而，在 “作者中心主义”

的影响下，作者地位被神圣化，作者不仅享有广泛的复制 （任何形式的复制）、改编、网络传

播、出租等物质权利，而且享有发表、署名、保护作品完整等精神权利，可以从物质到精神对

作品进行全面的控制。相较而言，“限制和例外”受到强弱不定的 “三步检验法”的约束。权

利与限制二者的关系几乎如 “主仆”，作者权利是当然的、神圣的，应当受到顶礼膜拜，而

“限制与例外”则像 “奴婢”，靠 “主人”的恩赐和施舍苟存。在此背景下，ＡＩ创作中对版权
作品的利用很难通过 “三步检验法”的检测和过滤。至少，ＡＩ创作中的使用在形式上是 “普

遍的”“海量的”，而不是 “特殊的”“狭窄的”。

　　 （四）人工智能时代合理使用的适用困境

　　１．理论困境：ＡＩ创作的兴起与 “作者中心主义”的冲突

　　面对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版权保护—合理使用”的平衡正在发生根本的变化，合理使
用面临 ＡＩ技术发展的严峻挑战而显得捉襟见肘。在理论层面，随着 ＡＩ创作的兴起，使强调保
护作者权利的 “作者中心主义”式微，显得苍白无力，“后作者中心主义”将代之而起。在人

工智能时代，ＡＩ成为重要的创作主体，传统的 “作品来源于作者”“作品是作者的精神化身或延

伸”的理论失真、过时，作者的创作主体地位受到挑战。无论从洛克的劳动财产权理论、〔４８〕

法经济学的功利主义理论〔４９〕还是黑格尔的人格权理论〔５０〕角度观察，“作者中心主义”的理

论基础在人工智能时代均遭削弱或动摇，因为这些理论是建立在 “人”是创作主体的基础上。

于是，随着 ＡＩ成为重要甚至主要的创作者，作者 “走下神坛”，作者权应当受到更多的限制，

使之与作者在创作中的智力贡献相对应、相匹配。相对而言，合理使用的地位应当提升，“版

权保护—合理使用”的结构应当重新平衡。在人工智能时代，作品创作的数量多寡和水平高

低不再仅取决于作者的数量和水平，而是同时或者更多地取决于 ＡＩ的发展水平和智力程度。
据美国专家预测，“未来１５年将有９０％的新闻稿件由机器人完成”。〔５１〕换言之，ＡＩ的进化程
度和运用水平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创新水平的决定因素，而 ＡＩ的智力水平和进化程度以海量数
据的学习和训练为基础。为 “信息获取”提供制度供给的合理使用在人工智能时代具有至关

重要的地位。然而，如前所述，现行版权法显然没有准备好迎接 ＡＩ带来的挑战。
　　２．制度困境：ＡＩ创作使用与 “三步检验法”的冲突

　　在制度层面，ＡＩ创作中对海量作品的使用难以为传统的合理使用所涵盖。按照 《伯尔尼

公约》第９条规定的 “三步检验法”和 ＷＴＯ专家组的解释，所有对作品的具有重要经济价值
的使用都应当属于作者排他权控制的范围，作者的 “复制权”涵盖所有复制行为和复制形式，

包括计算机技术中的 “输入”和 “输出”。只有在 “特殊的情况下”，在不会 “不合理”地损

害作者利益的前提下，才允许对著作权规定限制与例外。ＡＩ对作品的使用难以通过 “三步检

验法”的检测。首先，第一步 “某些特殊的情况下”，按照前述 ＷＴＯ专家组的解释，应当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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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
〔４８〕

〔４９〕
〔５０〕
〔５１〕

著作权法的最终目标是促进人的创造力与创新的最大化。参见前引 〔２〕，Ｇｅｒｖａｉｓ书，第２１６页。
参见 ［英］约翰·洛克：《政府论》下册，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 １９６４年版，第 １９页，第 ２７页。洛
克认为，每个人对自己的身体拥有财产权，因此对自己的劳动拥有财产权。劳动使自然物脱离其自然的共有状

态，并作为个人的东西添加到自然物上而使其有所增益，因此个人对自己劳动取得的财产享有自然的权利。

参见胡朝阳：《知识产权的正当性分析》，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１７３页以下。
同上书，第１７２页。
转引自前引 〔１５〕，吴汉东文，第６５３页以下。



“例外的”“狭窄的”，而 ＡＩ对作品的使用通常是 “普遍的”“海量的”；其次，第二步 “不应

与作品的正常利用相抵触”，如前所述，在新技术出现的情况下，只要一种复制方式对版权人

而言具有重要价值，即可能是 “正常”的。鉴于许多开发和利用 ＡＩ的主体是大型的高科技公
司，法院在平衡大型 ＡＩ公司利用作品所获利益与个体版权人的 “弱势”地位时，天平很可能

向版权人倾斜。这正是欧盟 《单一数字市场版权指令》在规定 ＴＤＭ例外时对商业性机构与非

商业性研究机构进行区别对待的原因。再次，第三步 “不得不合理地损害作者的合法利益”

要求合理使用具有公共利益方面的正当性或者提供经济补偿。这也是许多 ＡＩ开发者难以证成

和满足的，特别是 ＡＩ开发者是大型商业公司的情况下。经济补偿或许在理论上是可能的，但
是考虑到 ＡＩ使用的海量材料，许可的交易成本会畸高，使得此路径不具有现实的可行性。〔５２〕

　　综观当今各国立法和司法实践，证成合理使用的主要理由有三： （１）非商业性使用；

（２）少量使用；（３）公共利益需要。显然，这三种理由均难以适用于 ＡＩ创作对作品的使用情
形。第一，非商业性使用原则上要求使用主体是非商业性的，或者使用目的是非商业性的，或

者二者兼有。然而，实践中，开发或者使用 ＡＩ的主体既有非商业性的教育和研究机构，也有
商业性的公司企业；使用目的有商业性的，也有非商业性的。虽然合理使用并不排除商业性使

用，但是商业性使用在实践中更难以证成构成合理使用。欧盟 《单一数字市场版权指令》就

受到 “非商业性”原则的束缚，将 ＴＤＭ例外区分为商业性主体与非商业性主体的使用，并对
商业性主体的使用作了严格限制。〔５３〕这种区别对待极大地压缩了合理使用的空间，严重影响

ＡＩ产业在欧洲的发展，甚至可能导致欧洲的 ＡＩ因 “营养不良”、呆笨而缺乏竞争力。为此，

《单一数字市场版权指令》受到激烈的批评。〔５４〕第二，传统版权法合理使用的 “少量使用”

要求与 ＡＩ技术发展的需要完全背道而驰，因为 ＡＩ创作以海量数据的使用为根本特征，这是

ＡＩ技术的本质所决定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第三，“公共利益需要”原则或许能够庇护公
共教育和研究机构为开发 ＡＩ技术而使用版权作品的行为，但难以涵盖公司企业在 ＡＩ技术开

发、运用中的使用行为，而最有价值的 ＡＩ技术经常出自商业性公司。
　　综观之，在传统的版权法框架下，ＡＩ创作过程中不论是在 “输入”、 “隐含”还是 “输

出”阶段，对作品的使用均受到作者复制权的控制，难以通过 “三步检验法”的过滤。有学

者认为，在 ＡＩ创作的第二阶段——— “隐含”阶段，ＡＩ通过 “学习”大量现有作品归纳出某种

模型时，如果这个模型与原作品存在相当的相似性，则可能涉及侵犯复制权或改编权。〔５５〕这

意味着 ＡＩ技术的开发者陷入一个两难境地：一方面，提供大量版权作品供 ＡＩ“学习” “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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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或者在 ＡＩ创作中对作品进行归纳、整理与编辑可能面临侵权风险；另一方面，作为一种
保守策略，使用版权作品前取得版权人的许可，但鉴于 ＡＩ“学习”作品的海量性和随机性，
自愿许可的超高交易成本否定了这一路径的可行性。〔５６〕因此，杰维斯指出，现行版权法未能

反映数字技术革命的需要，是 “结构不良的”或者 “非结构化的”，〔５７〕对版权法的结构性改

革呼之欲出。

三、结构主义视角下合理使用制度的重塑

　　 （一）结构主义方法论的内涵及其适当性

　　本文选择结构主义作为研究方法。ＡＩ“学习”“思考”“创作”的结构模式与结构主义发
源的语言结构高度相似。语言的发明是人类最早的智力创造之一，ＡＩ的 “学习” “创作”正

是从模仿人类学习、思考的方式开始的。ＡＩ的 “思维结构”与语言学的结构高度相似。结构

主义的先驱、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将语言分为深层结构与表层结构，分别为语言和言语。索绪

尔认为，语言纯粹是社会的，是独立于个人的，而言语则为个人的部分，是心理物理的；语言

以存储在某一社会成员大脑中的全部印象的形式存在，为所有人共有，但言语则完全是个人意

志左右下的产物。〔５８〕刘文献认为，语言是社会共同体心理上约定俗成的共同遵守的内在结

构，是对言语的无数次的经验归纳的结果，而言语是从语言中演绎生成的，是语言的深层结构

通过人的中介而形成的表层结构。〔５９〕可以说，言语是 “样本”和 “材料”，语言则是在总结、

归纳言语基础上的 “模式”和 “规则”。ＡＩ实质上是基于生物学神经网络的基本原理，在理
解和抽象了人脑结构和外界刺激的响应机制后，模拟人脑的神经系统以及复杂信息处理机制的

一种数学模型。简言之，ＡＩ的工作原理就是模拟人的大脑。ＡＩ的学习和培训是通过对 “输

入”材料包括版权作品的无数次学习观察，归纳出创作的 “内在结构”，然后演绎生成作为

“表层结构”的新作品。尽管 ＡＩ的诞生与人类语言的发明相隔甚久，但 “学习观察—创建规

则—产出创作”的结构模式没有改变，这种一致性不是偶然和意外，而是人类有意选择、模

仿的结果。吴汉东先生将 ＡＩ的创作方式归纳为两种路径：“代码定义”和 “数据训练”，其中

“代码定义”就是通过计算机程序赋予机器以人类的思维方式或思维结构 （如人类语言的主

语、谓语、宾语等成分与结构），然后由机器模拟人类的思维结构生成内容。尽管 ＡＩ技术迅
猛发展，但 “代码定义”仍是不可或缺的路径。〔６０〕因此，运用以研究和发现语言结构规律为

起点的结构主义考察 ＡＩ创作中的作品使用行为的合法性，具有内在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二）整体观视角下合理使用制度的重构

　　１．将 “限制与例外”正名为 “合理使用”

　　古语云：名正则言顺。以 “限制与例外”这一措辞指称版权法中的合理使用，具有将其

贬低和 “污名化”的意图和效应，可谓 “名不正，理不顺”。如前所述，关于合理使用的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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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种选择，包括合理使用、合理对待、允许的使用〔６１〕以及限制与例外等。《伯尔尼公约》、

ＴＲＩＰＳ协定和我国著作权法均选用 “限制与例外”。但是，“合理使用”这一术语才是一个适

当的表达方式。首先，从语义学的视角观之，合理使用采用一种 “使用者立场”的积极表述，

承认合理使用者的主体地位，将合理使用者置于与版权人平等对话的地位。其次，“合理”一

词为合理使用者提供了行为规范和正当性基础，指明使用者可以积极地为一定行为 （如私人

使用、为了课堂教学目的的少量复制等），且 “合理”一词表明这些使用行为是正当的 （合理

的）、为法律所允许和认可的。最近，美国著名知识产权学者马克·莱姆利将 “机器学习”称

为 “合理学习”，主张应允许 ＡＩ为学习使用所有材料包括版权保护的材料。〔６２〕与之相比，
“限制与例外”的表述体现了 “作者中心主义”立场，将版权人的 “私权”视为默认规则、

自然状态、“应当”的状态，而将 “限制与例外”视为特殊情况下的不受欢迎的状态。此外，

在 “限制与例外”的表述中，使用者的角色 “被消失”，合理使用成为版权保护的 “仆人”

和附庸，其道德上的正当性也遭到削弱与否定。威廉·帕特里指出，“限制与例外”这一措辞

不是描述性的，而完全是一种有意识的、政治性的选择，体现了对合理使用的贬低与 “污名

化”，其暗示版权人是好的、积极的，而对版权作品的合理使用是不好的、坏的，是社会的

“消极力量”，坏人不应该攫取好人的优势，坏人必须受到惩罚；甚至有政治人物在公开声明

中将 “限制与例外”描述为 “消极”议程的一部分。〔６３〕

　　综观之，选择使用 “限制与例外”这一措辞有四重危害。首先，在语义学上隐含对合理

使用的否定性道德评价，将之视为一种不自然的、坏的、不受欢迎的、消极的力量，使之明显

处于道德上的劣势。其次，具有侵蚀合理使用正当性基础、将合理使用 “污名化”的倾向。

事实上，合理使用不仅是保护公共利益、防止排他权过度垄断的重要保障，不应被视为怪异的

消极力量，而且是版权制度整体设计的必要部分。再次，从立法规范形式理性的视角观之，良

好的法律规则应当具有明确性、可执行性，阐明人们的权利义务与行为准则，指引人们什么当

为、什么不当为。而 “限制与例外”是从版权人角度出发作出规定的，其隐含的意思是：当

使用者未经许可但合理使用作品时，权利人不得制止，蕴含着合理使用的 “侵权抗辩说”，〔６４〕

将合理使用仅视为使用者的抗辩理由，并没有为使用者提供明确的行为准则。最后，从实践效

果考察，“限制与例外”所代表的 “作者中心主义”会导致对合理使用空间的侵蚀和挤压，只

有在公共利益的需要提供了压倒性的正当性的情况下，才允许限制与例外。例如，欧盟 《单

一数字市场版权指令》对商业性机构的合理使用限制得过严。〔６５〕有理由担心，《单一数字市

场版权指令》的 ＴＤＭ例外规则脱离大数据和 ＡＩ技术的产业发展现实和规律，轻则使欧洲的
ＡＩ因 “营养不良”而发育不全，重则会给欧盟的 ＡＩ产业造成严重的消极影响。
　　２．提升合理使用的地位
　　在人工智能时代，随着 ＡＩ创作的兴起、人类作者角色的淡出和作者的 “魅”，作者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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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化、作者利益至上、作者是作品本质来源的 “作者中心主义”受到根本的挑战和动摇。“后

作者中心主义”的价值重建，应当重构版权保护与合理使用的关系，将合理使用提升至与版

权保护比肩的地位。理由如下：

　　首先，人类不再是唯一的创作主体，ＡＩ或者人机结合的创作模式即将或正在成为主流，
这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上 “作者中心主义”的根基。传统理论认为，作者是作品的本质来源，

作品是作者精神的凝聚和化身，版权法以保护作者为根本宗旨和使命。在版权与合理使用的相

对关系上，版权人的权利处于主导的、支配性的地位，而合理使用处于次要的、从属的地位。

在结构上，版权与合理使用呈现一种主从关系。如前述 《伯尔尼公约》中 “所有重要的经济

利益属于作者”“限制与例外”的术语表述等，均是这种思潮的反映。随着作者逐渐走下神

坛、ＡＩ创作能力的提升及普及，“作者中心主义”的逻辑大厦将受到动摇、弱化甚至解体。相
较而言，在大数据时代，人们在信息获取、人权保护方面的需要和价值应当提升。ＡＩ技术的
变革是以大数据为基本原料的，因此 ＡＩ对作品的合理使用应该得到承认。
　　其次，版权不是 “天赋”的 “自然权利”，而是国家机器基于功利主义的创造物。早在

１７４０年，英国哈德威克 （Ｈａｒｄｗｉｃｋｅ）大法官即指出，版权法没有赋予作者垄断权，而是为了
补偿作者付出的劳动。〔６６〕创作、表达的本能与才华自古有之，如记载于史前社会石器上的动

物花纹、凝聚于原始部落的舞蹈和歌谣。在１７１０年世界上第一部版权法———安妮女王法问世
以前，成千上万的伟大杰作已经诞生，并且被自由地表演、复制和传播。〔６７〕版权制度是１８世
纪初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模仿复制的便易蔓延，为了保护出版商的经济利益不受大量复制的

损害而创设的。合理使用是在版权客体上对版权人控制力和获酬权的一种 “必要的” “正当

的”限制或剥夺，体现了在社会多元价值目标发生冲突时，为了维护位阶更高的价值目标

（如教育使用、研究使用、私人使用、后续创新等公共利益）所作的制度安排。〔６８〕此外，版

权与有形财产权不同，占有或拿走他人的有形财产构成侵权甚至犯罪，但合理使用版权作品是

版权法维持创作者与使用者均衡的重要机制，合理使用与版权保护一样，犹如版权法大厦的两

根支柱，缺一不可。

　　再次，从经济学角度看，随着 ＡＩ创作的兴起和普及，创作能力及创作物的供给将大幅提
升，相应地，其稀缺性将大幅降低；版权保护作为智力创造的对价亦应相应减弱，而合理使用

的地位和价值则应当提升。

　　３．扩展合理使用的范围：将为了 ＡＩ学习、创作而使用作品纳入合理使用
　　在人工智能时代，随着 ＡＩ对使用大量数据的普遍需要以及人机创作模式下 “作者中心主

义”的魅与式微，合理使用的范围应当扩大。原则上，应当允许为了 ＡＩ学习、创作使用版
权作品。但是，如前所述，ＡＩ对作品的使用分为 “输入”“隐含”“输出”三个阶段，这三个

阶段中 ＡＩ对作品的使用有不同的特点，下面分阶段阐析。
　　首先，ＡＩ“输入”阶段的作品使用应当明确为合理使用。ＡＩ创作中的 “输入”在版权法

的视野下有下列特征：（１）海量性，ＡＩ学习和训练中需要输入大量数据。在 ＡＩ世界中，计算
机程序实际上是通过 “学习”大量现有作品来尝试创作新作品，“合理借鉴”是 ＡＩ进步和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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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６〕
〔６７〕
〔６８〕

Ｇｙｌｅｓｖ．Ｗｉｌｃｏｘ（１７４０）２６ＥＲ４８９，４９０．转引自前引 〔２〕，Ｇｅｒｖａｉｓ书，第３２７页。
例如，建于公元１６１年的雅典卫城中至今保存甚好的阿迪库斯露天剧场见证了古希腊伟大喜剧、悲剧的上演。
参见前引 〔２４〕，Ｒｉｃｋｅｔｓｏｎ等书，第７５６页。



作的必经路径。（２）随机性，ＡＩ模拟人脑神经网络，模拟现象世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输
入”过程中会在样本库随机选取固定数量的样本。如果需要经权利人许可再使用，这种 “海

量性”与 “随机性”将使数据使用的自愿许可几乎不可能，交易成本畸高。因此，如果不纳

入合理使用的范围，会严重阻碍ＡＩ技术的发展。（３）非接触性，即 “输入”的信息旨在为ＡＩ
提供学习的材料，供 ＡＩ学习与研究，在此过程中，对作品的复制、整理基本上均在 ＡＩ内部进
行，不与人类公众发生接触，应不在传统版权的控制范围内。〔６９〕米哈依·菲彻尔指出：“从

原则上说，只有公开表演和向公众传播的行为属于版权的涵盖范围。”〔７０〕其理据在于：授予

版权的目的在于使创作者可以得到适当的报酬，而作品的经济价值是通过公开表演和向公众传

播的行为实现的，如出售门票、收取许可费等。不与公众接触的私人使用行为历来属于保留给

公众的合理使用空间。若照此实质主义的逻辑，ＡＩ的内部 “学习”和 “阅读”似不应属于版

权控制的范畴，不需要合理使用的庇护。但是，鉴于前述 《伯尔尼公约》的修订历史、乌默

教授给伯尔尼联盟提交的基础报告以及 ＷＴＯ争端解决机构关于复制权和 “三步检验法”的解

释，合理使用的庇护仍是必要的。（４）非感知性，ＡＩ选择和阅读的材料 （作品）与作品的创

作水平高低无关，也不是为了欣赏作品中的 “表达”，而是通过大量阅读 “归纳总结”出 “素

材”的结构性特征进而创建其自己的 “规则”，与传统的作品使用有实质差异。因此，在一定

程度上，ＡＩ对作品的使用具有 “私人使用”“合理借鉴”“转换性使用”的成分，从而具有传

统版权法上的正当性支持。

　　综上，ＡＩ创作中 “输入”阶段的作品使用应当纳入合理使用的范畴。这一论断可能会受

到下列观点的挑战：第一，ＡＩ创作中的 “输入”性使用是 “海量的”，超出传统合理使用制

度中 “少量使用”的范畴；第二，ＡＩ创作中的海量使用涉及版权人的巨大经济利益，按照
《伯尔尼公约》第９条第２款的精神，版权作品的 “所有重要的经济利益”都应当归于作者。

对此，笔者认为，首先，“少量使用”在传统上属于合理使用的范畴，但并非所有合理使用均

必须是 “少量使用”。在一些国家，“少量使用”是构成合理使用的独立理由，无需公共利益

的加持来证成，如在军队、教堂等播放受版权保护的作品，仅为微不足道的少量使用 （ｄｅｍｉ
ｎｉｍｉｓ），属于合理使用。〔７１〕在美国著名的 “谷歌图书馆”案中，〔７２〕法院认为，尽管使用的

“数量和质量”是判断是否构成合理使用的 “四个因素”之一，但并不意味着合理使用必须是

少量的使用，大量的使用也可以构成合理使用，如果这种使用是 “转换性的”“变革性的”。〔７３〕

以上论证不仅适用于 ＡＩ创作中 “输入”阶段对作品的使用，也适用于 “隐含”阶段对作品的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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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９〕

〔７０〕
〔７１〕
〔７２〕

〔７３〕

传统版权法赋予版权的排他权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原则上只限于 “与公众接触”的使用，而不包括不与

公众接触的私人使用。

前引 〔２５〕，菲彻尔书，第３７５页。
参见前引 〔２４〕，Ｒｉｃｋｅｔｓｏｎ等书，第８３３页以下。
ＡｕｔｈｏｒｓＧｕｉｌｄｖ．Ｇｏｏｇｌｅ，８０４Ｆ．３ｄ２０２（２ｄＣｉｒ．２０１５）．该案的基本情况是：自２００４年起，谷歌公司推出庞大的谷
歌图书馆计划，将大量作品数字化，创建数字图书馆。作者协会 （ＡｕｔｈｏｒｓＧｕｉｌｄ）以侵犯版权为由起诉谷歌公
司。法院判决将版权作品数字化以创建谷歌图书馆的行为属于美国版权法第１０７条规定的合理使用。
参见前引 〔１５〕，Ｌｅｍｌｅｙ等文，第７页 （两位作者认为，ＡＩ的使用应纳入 “转换性使用”，属于合理使用）；Ｓａｒ
ａｈＬｉｇｏｎＰａｔｔｉｓｈａｌｌ，Ｍｃａｕｌｉｆｆｅ，Ｎｅｗｂｕｒｙ，Ｈｉｌｌｉａｒｄ＆ＧｅｒａｌｄｓｏｎＬＬＰ，ＡＩＣａｎＣｒｅａｔｅＡｒｔ，ｂｕｔＣａｎＩｔＯｗｎ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ｉｎＩｔ，ｏｒ
Ｉｎｆｒｉｎｇｅ？，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ｌｅｘｉｓｎｅｘｉｓ．ｃｏｍ／ｌｅｘｉｓ－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ａｄｖｉｓｏｒ／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ｂ／ｌｐａ／ｐｏｓｔｓ／ａｉ－ｃａｎ－ｃｒｅａｔｅ－ａｒｔ－ｂｕｔ－
ｃａｎ－ｉｔ－ｏｗｎ－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ｉｎ－ｉｔ－ｏｒ－ｉｎｆｒｉｎｇｅ，ｌａｓｔｖｉｓｉｔｅｄｏｎ２０２０－０７－２０。



　　美国法院在谷歌图书馆案中的立场体现了对 “促进创新”价值的偏重和倾斜，当保护版

权妨碍、阻滞创新时，美国法院选择用合理使用制度为创新开绿灯。同时，该案也体现了美式

“四因素判断法”的合理使用立法模式的灵活性和优越性，给大数据和 ＡＩ技术的发展提供了
良好的环境。相较而言，欧盟 《单一数字市场版权指令》仍显得过于狭窄。

　　其次，ＡＩ在 “输出”阶段的使用行为分析。如果 ＡＩ创作中 “输出”新作品，是否属于

合理使用？可能存在两种情形：第一，ＡＩ作品与原作品构成 “实质相似”，按照版权法上

“接触 ＋实质相似”的侵权判断规则，则从作品 “输出”之时起不再属于合理使用的范畴，而

应当属于版权人控制的范围。因为 ＡＩ作品会构成对原作品的市场替代，会对原作品版权人的
利益造成 “不合理”损害。但是，为了促进创新，版权人的控制范围应当限于 ＡＩ“输出”作
品这个阶段，而不能追溯到 “输入”阶段和 “隐含”阶段的行为。第二，ＡＩ作品与原作品不
构成 “实质相似”，而是一个新的作品，则不构成侵权。借鉴美国法院在谷歌图书馆案的思

路，此种情形构成 “转换性使用”，属于合理使用。依此逻辑推论，在本文第一部分提及的三

个利用 ＡＩ进行创作的事例中，《华盛顿邮报》利用 ＡＩ撰写的新闻报道通常是一个新作品，不
构成侵权。谷歌 ＡＩ“深脑”产生的作品也与之类似。巴拉特的 ＡＩ艺术家通过学习凯恩·韦斯
特的歌词而产生的新作品，若与原作品 “实质相似”，则不应允许进入商业市场，否则构成侵

权；若不存在实质相似，则属于合理使用的范畴。

　　４．优化立法模式：采用弹性、开放式的合理使用
　　我国现行著作权法第２４条列举了合理使用的情形，包括私人使用、为介绍和评论的使用、
新闻报道、为教学与科学研究的使用、政府机关公务使用等。虽然著作权法经过第三次修订之

后，于第２４条增加了关于 “三步检验法”的抽象性规定：“在下列情况下使用作品，可以不

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但应当指明作者姓名或者名称、作品名称，并且不得影响

该作品的正常使用，也不得不合理地损害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但该条列举的 １２种情形基
本上沿用了旧法第２２条列举的 １２种情形，新增加的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也

通过对法源的要求限制了合理使用适用于其他情形的空间，仍是一种 “封闭式”的结构，至

多是 “半封闭式”的。这样的规定仍然不能适应人工智能新技术发展的需要。理由有二：

　　首先，著作权法第２４条具体列举的情形，无一能够涵盖 ＡＩ“学习”“阅读”所必须的使
用。例如，私人使用、为介绍和评论的使用、新闻报道、政府机关公务使用等，均无法涵盖

ＡＩ技术开发所需要的使用，较为相关的只有第 ２４条第 ６项为教学和科学研究的使用。但是，
将ＡＩ开发的过程视为一种 “科学研究”也是行不通的，因为第２４条第６项规定的使用主体和
使用作品的数量均有严格的限制。在主体方面，该项要求只能 “供教学或科研人员使用”；在

数量方面，该项要求只能 “少量复制已经发表的作品”，而 ＡＩ通常需要全面、整体地使用海
量作品。ＡＩ对版权作品的使用无法在 “教育研究”例外中得到庇护。

　　其次，著作权法第２４条新增加的 “三步检验法”至多是半封闭式的，仅限于 “在下列情

况下使用”，实质上构成对解释 １２种具体情形的限制，而非开放的授权性规定。法院在具体
案件中，无法根据该条 “解释”出新的限制或例外。相较而言，美国版权法第 １０７条采用灵
活的立法模式，为美国法院的解释提供了广阔、灵活的空间。如谷歌图书馆案所示，它可以涵

盖 “全部复制”。这种灵活的规定为人工智能开发所需要的新型使用、变革性使用提供了制度

空间。大型数据库、人工智能在美国的蓬勃发展与其良好的制度环境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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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促进创新，应允许 ＡＩ研发人员充分利用现有的材料，编辑、创建更多的新数据库，
促进 ＡＩ技术的发展，同时减少使用版权材料的交易成本。我国优化合理使用的立法模式可以
有两种选择：一是采取美国灵活开放的 “合理使用 ＋具体列举”模式，规定合理使用的四个
考量因素，然后列举常见的合理使用方式；二是沿用大陆法系的 “三步检验法 ＋具体列举”
模式，在修订我国 《著作权法实施条例》时明确规定 “为了 ＡＩ学习和创作的使用”属于合理
使用。笔者认为，为 “正名”并为创新提供必要的灵活性、开放性，美国的合理使用立法模

式更具借鉴价值。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ＡＩ）ｏｒ“ｍａｃｈｉｎ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ｐｏｓｅｓａｓｅｒｉｏｕｓ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ｔｏｔｈｅ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ｏｆｆａｉｒｕｓｅｄｕｅｔｏｉｔｓｍａｓｓｉｖｅｕｓｅｏｆｄａｔａ，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ｅｄｗｏｒｋｓ．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ｍｉｔｉｇａｔｅ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ｒｎｓ
ａｂｏｕｔｍａｓｓｉｖｅ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ｉｎｆｒｉｎ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ｐｒｏｍｏｔｅ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ｄａｔａｍｉｎｉｎｇａｎｄＡＩ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ｍａｎｙ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ｈａｖｅｍａｄｅ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ｔｏｔｈｉｓ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Ｃｈｉｎａｈａｓａｄｏｐｔｅｄ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ｓｔｅｐ
ｔｅｓｔ”ｉｎｉｔｓｎｅｗｌｙｒｅｖｉｓｅｄ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Ｌａｗ，ｔｈｉｓｔｅｓｔｐｒｏｖｉｄｅｓｏｎｌｙｓｏｍｅ“ｓｅｍｉｃｌｏｓｅｄ”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ｅｘ
ｃｅｐｔｉｏｎｓ，ｒａｔ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ｌｅｇａ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ｆｏｒａｃｃｏｍｍｏｄ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ｍａｓｓｉｖ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ａｎｄｕｓｅ
ｏｆ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ｅｄｗｏｒｋｓｂｙＡＩ．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ｔｈｅｈｏｌｉｓｔｉｃ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ｉｓｍｓｈｏｗ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ｔｒａ
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ｌａｗ，ｃｏｎｓｉｓｔｉｎｇｏｆｂｒｏａｄ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ｒｉｇｈｔｓａｎｄｎａｒｒｏｗ“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ｃａｎｎｏｔｍｅｅｔｔｈｅｎｅｅｄｆｏｒｍａｓｓｉｖｅｕｓｅｏｆ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ｅｄｗｏｒｋｓｉｎｔｈｅＡＩｅｒａ．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ｐｒｏｍｏｔｅＡＩ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ｓ”ｓｙｓｔｅｍ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ｅｘｐａｎｄｅｄａｎｄ
ｒｅｓｈａｐｅｄ．Ｆｉｒｓｔｌｙ，ｔｈｅｔｅｒｍ“ｆａｉｒｕｓｅ”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ａｄｏｐｔｅｄｔｏｒｅｐｌａｃｅ“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ｓ”．Ｓｅｃ
ｏｎｄｌｙ，ｗｉｔｈｔｈｅｒｉｓｅｏｆＡＩ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ｇｒａｄｕａｌｆａｄ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ｈｕｍａｎａｕｔｈｏｒｓ，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ａｉｒｕｓｅ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ｓｔａｔｕｓｏｆｔｈｅｆａｉｒｕｓｅｓｙｓｔｅ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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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ｈｏｌｄｅｒｓｗｈｅｎｉｔｉｓ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ｌｌｙｓｉｍｉｌａｒｔｏ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ｗｏｒｋ．Ｆｉｎａｌｌｙ，ｉｔｉｓａｄｖｉｓａｂｌｅｆｏｒＣｈｉ
ｎａｔｏａｄｏｐｔａｎｅｌａｓｔｉｃａｎｄｆｌｅｘｉｂｌｅｆａｉｒｕｓｅ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ｍｏｄｅｌｉｎｉｔｓ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ｌａ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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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时代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的重塑


